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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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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唯一产品识别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整机唯一产品识别码的编码规则、登记备案、产品外包装标识、
机体表面标识、存储与安全、报送与广播的相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微型、轻型、小型、中型和大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整机产品全生存周期的管理。
本文件不适用于模型航空器与自备动力系统的飞行玩具。
注1:模型航空器是有尺寸和重量限制,不能载人,不具有自动的高度保持和位置保持飞行功能的无人驾驶航空

器,包括自由飞、线控、直接目视视距内人工不间断遥控、借助第一视角人工不间断遥控的模型航空器等。

注2:自备动力系统的飞行玩具是最大飞行真高不超过30m,最大起飞重量小于0.25kg,最大飞行水平距离不超

过100m,最大飞行速度不超过18km/h,且无线电发射设备符合微功率短距离技术要求,不搭载拍摄和测控

设备,全程可以依靠人工操作进行飞行的遥控玩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8284 快速响应矩阵码

GB/T18347 128条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civilunmannedaircraft
非军事用途,没有机载驾驶员、自备动力系统的航空器。
注1:分为微型、轻型、小型、中型和大型。

注2:包括警察、海关、应急管理部门辖有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3.2
唯一产品识别码 uniqueproductidentificationcode
符合特定规则,用于唯一标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整机产品身份的编码。

3.3
制造商 manufacturer
从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整机生产制造或通过委托代理加工方式组织整机生产制造,并拥有最终

整机权属的企业实体。

  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代理加工企业不属于本文件所定义的制造商范围。

3.4
生产者 producer
制造商和进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整机组装或拼装的个人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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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进口商 importer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且以商业目的从境外进口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整机的企业实体或权属实

际控制方。

4 编码规则

4.1 制造商生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制造商生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唯一产品识别码,由制造商名称码、产品型号码和序列号等

三部分组成,长度共20个字符。唯一产品识别码的结构见图1。

图1 制造商生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唯一产品识别码的结构

a) 制造商名称码由固定长度的4个字符组成。X1~X4 的每个字符从数字(0~9)以及除大写字

母“O”和“I”外的大写字母(A~Z)中选取。制造商名称码可以是纯数字的组合或纯大写字母

的组合,也可以是数字与大写字母的组合,“DY00”除外。

b) 产品型号码由固定长度的4个字符组成。X5~X8 的每个字符从数字(0~9)以及除大写字母

“O”和“I”外的大写字母(A~Z)中选取。产品型号码可以是纯数字的组合或纯大写字母的组

合,也可以是数字与大写字母的组合。

c) 序列号由固定长度的12个字符组成。X9~X20的每个字符从数字(0~9)以及除大写字母“O”
和“I”外的大写字母(A~Z)中选取。序列号可以是纯数字的组合或纯大写字母的组合,也可

以是数字与大写字母的组合。在同一产品型号码下,序列号具有唯一性。

4.2 个人组装或拼装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个人组装或拼装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唯一产品识别码,由个人标识码和序列号等两部分组

成,长度共20个字符。唯一产品识别码的结构见图2。

图2 个人组装或拼装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唯一产品识别码的结构

a) 个人标识码由固定长度的4个字符组成。X1~X4 统一用“DY00”4个字符表示。

b) 序列号由固定长度的16个字符组成。X5~X20的每个字符从数字(0~9)以及除大写字母“O”
和“I”外的大写字母(A~Z)中选取,由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信息系统按照相关规则自动

生成。

  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信息系统由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指定相关机构建设并运营,负责受理民用无人驾

驶航空器生产者或进口商对唯一产品识别码及其相关信息进行登记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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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登记备案

5.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使用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由生产者对其唯一产品识别码

进行登记备案。

5.2 从境外进口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由进口商对其唯一产品识别码进行登记备案,编码规则应

符合4.1的要求。

5.3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投放市场前,制造商或进口商应将唯一产品识别码相关信息在民用无人驾

驶航空器产品信息系统上进行登记备案。若投放市场前需进行测试飞行,制造商或进口商应在测试飞

行前将唯一产品识别码相关信息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信息系统上进行登记备案。

5.4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测试机在首次飞行前,制造商或进口商应将唯一产品识别码相关信息在民用

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信息系统上进行登记备案。

  注:测试机是指专门用于研发、验证和优化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性能、功能及安全性的原型机或试验平台。

5.5 个人组装或拼装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首次飞行(含测试飞行)前,应将唯一产品识别码相关信

息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信息系统上进行登记备案。

5.6 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信息系统上进行登记备案前,制造商或进口商应将唯一产品识别码存

储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中。存储应符合8.1的要求。

5.7 制造商和进口商应建立唯一产品识别码备案管理制度。备案管理制度应包含编码、登记备案、标
识、存储与安全、报送与广播等相关内容,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定期开展自检活动。

5.8 采用委托代理加工模式生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整机,登记备案应使用委托方制造商名称码。

5.9 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因维修、维护等原因,唯一产品识别码发生变更的,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重新飞行前,生产者或进口商应将唯一产品识别码变更情况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信息系统上进

行登记备案。

6 产品外包装标识

6.1 要求: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有外包装,应在外包装表面标识唯一产品识别码全部字符。
试验方法:目视法检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产品外包装是否标识唯一产品识别码全部字符。

6.2 要求:产品外包装表面应具备唯一产品识别码机读标识,使用条码或二维码作为唯一产品识别码

的信息载体。若采用条码作为信息载体,条码码制应符合GB/T18347的规定。若采用二维码作为信

息载体,二维码码制应符合GB/T18284的规定。
试验方法:检查产品外包装表面是否有条码或二维码的唯一产品识别码机读标识。若采用条码,使

用可解码符合GB/T18347规定条码码制的设备对机读标识进行识读;若采用二维码,使用可解码符合

GB/T18284规定二维码码制的设备对机读标识进行识读。检查识读的唯一产品识别码的编码规则是

否符合第4章的要求,且与6.1中标识的唯一产品识别码字符完全一致。

6.3 要求:应采用粘贴、印刷等方法,将唯一产品识别码全部字符与机读标识附着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

器产品外包装表面,清晰、耐久,无需借助任何工具就可目视查看。
试验方法:不借助任何工具,使用目视法检查唯一产品识别码全部字符与机读标识是否采用粘贴、

印刷等方法附着于产品外包装表面。唯一产品识别码全部字符与机读标识是否清晰应通过目视法检

查;耐久试验应先用一块蘸有水的布擦拭15s,再用蘸有溶剂油的布擦拭15s,试验后应保持清晰。如

果唯一产品识别码全部字符与机读标识粘贴在可分离的标签上,则该标签不应出现卷边,且应无法徒手

揭下。

  注:溶剂油是一种试剂级己烷,至少含有85%的正己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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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机体表面标识

7.1 要求: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机体表面应标识唯一产品识别码全部字符。
试验方法:目视法检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机体表面是否标识唯一产品识别码全部字符。

7.2 要求:机体表面应具备唯一产品识别码机读标识,使用条码或二维码作为唯一产品识别码的信息

载体。若采用条码作为信息载体,条码码制应符合 GB/T18347的规定。若采用二维码作为信息载

体,二维码码制应符合GB/T18284的规定。
试验方法:检查机体表面是否有条码或二维码的唯一产品识别码机读标识。若采用条码,使用可解

码符合GB/T18347规定条码码制的设备对机读标识进行识读,检查其中的唯一产品识别码是否正确;
若采用二维码,使用可解码符合GB/T18284规定二维码码制的设备对机读标识进行识读。检查识读

的唯一产品识别码的编码规则是否符合第4章要求,且与7.1中标识的唯一产品识别码字符完全一致。

7.3 要求:对于微型、轻型和小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采用粘贴、镭雕、喷涂、压印等方法,将唯一产

品识别码全部字符与机读标识附着在不可分割的机体表面,清晰、耐久,无需借助任何工具就可目视

查看。
试验方法:不借助任何工具,使用目视法检查微型、轻型和小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是否采用粘贴、

镭雕、喷涂、压印等方法,将唯一产品识别码全部字符与机读标识附着在不可分割的机体表面。唯一产

品识别码全部字符与机读标识是否清晰应通过目视法检查;耐久试验应先用一块蘸有水的布擦拭15s,再
用蘸有溶剂油的布擦拭15s,试验后应保持清晰。如果唯一产品识别码全部字符与机读标识粘贴在可

分离的标签上,则该标签不应出现卷边,且应无法徒手揭下。

7.4 要求:对于中型和大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在不可分割的机体表面明显位置或者便于查看的

适当位置,固定至少一个防火且不易损坏的含有唯一产品识别码信息的铭牌。
试验方法:使用目视法检查中型和大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是否固定至少一个防火且不易损坏的

铭牌,将唯一产品识别码全部字符与机读标识附着在不可分割的机体表面明显位置或者便于查看的适

当位置。

8 存储与安全

8.1 要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在非易失性存储区域存储唯一产品识别码。
试验方法:根据生产者或进口商提供的技术资料,从非易失性存储区域读取相关数据,检查是否存

储唯一产品识别码,正常关闭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重启后检查数据是否一致。

8.2 要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在地面控制单元软件程序界面或独立软件界面中显示其唯一产品识

别码。
试验方法: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上电,通过操控软件检查是否能显示唯一产品识别码,观察操控

软件界面显示的唯一产品识别码是否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外包装、机体表面所标识的编码一致。

8.3 要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采用访问控制机制对存储的唯一产品识别码设置访问和操作权限。
试验方法:根据生产者或进口商提供的技术资料,检查存储的唯一产品识别码是否正确设置访问和

操作权限。

8.4 要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至少采用下列一种技术对存储的唯一产品识别码进行保护。

a) 将唯一产品识别码存储在一次性可编程区域中,防止唯一产品识别码被篡改。

b) 采用消息鉴别码、数字签名等信息安全技术,确保存储的唯一产品识别码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信息安全技术所基于的密码算法、密码产品、密码服务等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有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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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

a) 根据生产者或进口商提供的技术资料,对一次性可编程存储区进行二次写入,检查是否可防止

重复写入;

b) 根据生产者或进口商提供的技术资料,检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是否采用消息鉴别码、数字签

名等信息安全技术对存储的唯一产品识别码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保护,并验证安全机制是

否有效。

9 报送与广播

9.1 要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或其遥控台(站)应通过有线网络或蜂窝通信网络、卫星通信网络等无

线电网络主动向国家相关监管平台报送唯一产品识别码。
试验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a) 部署报送测试系统,实时观察报送测试系统的输出。
注:报送测试系统是用于接收和解析通过有线网络或蜂窝通信网络、卫星通信网络等无线电网络主动报送唯

一产品识别码的系统,具备记录报文数据接收时间的能力,接收时间为协调世界时,精度为10ms。

b) 启动被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根据生产者或进口商提供的开始报送的触发条件信息,构造开

始报送的触发条件并触发报送,报送测试系统能够接收到报送的唯一产品识别码。

c) 根据生产者或进口商提供的结束报送的触发条件信息,构造结束报送的触发条件并结束报

送,报送测试系统不再接收到唯一产品识别码。

9.2 要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采用广播协议通过无线电方式周期性主动对外广播唯一产品识别

码,每次广播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1s。
试验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a) 部署能够接收对应广播协议的接收机,保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与接收机在一个合理的距离

范围内(通常小于5m),并实时观察接收机的输出。

b) 启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根据生产者或进口商提供的开始广播的触发条件信息,构造开始广

播的触发条件并触发广播,接收机能够接收到广播的唯一产品识别码。

c) 广播持续时间不少于5min,记录接收机接收到唯一产品识别码的时间,接收机接收时间精度

至少达到10ms。

d) 根据生产者或进口商提供的结束广播的触发条件信息,构造结束广播的触发条件并尝试结束

广播,接收机不再接收到唯一产品识别码。

9.3 要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或其遥控台(站)应采用信息安全技术,确保报送和广播的唯一产品识

别码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并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部门相关无线发射安全管理要求。
试验方法:根据生产者或进口商提供的技术资料,检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是否采用信息安全技术

对报送和广播的唯一产品识别码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保护,并验证安全机制是否有效。

10 标准的实施

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对于已销售并在使用中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给予36个月的过渡期,以满

足本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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